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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之全资孙公

司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达碳素”）和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靖西天桂”）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

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20,000 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山铝业拟为全资孙公司盈达碳素 30,000 万元人民币生态环境

建设与保护贷款（流贷）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山铝业拟为全资孙公司盈

达碳素 20,000 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上述事项已经天山铝业前身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则，该事

项无须上市公司审议。 

二、 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盈达碳素、靖西天桂向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山农商行”）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盈达碳素、靖西天桂

为天山铝业 20,000 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天山铝业与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石河子兵团分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石河子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

约定天山铝业为盈达碳素 30,000 万元人民币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贷款（流贷）

提供 31,170 万元人民币的保证担保；天山铝业与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天山铝业为盈达碳素 20,000

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0 年 9 月 14 日 

注册资本：140842.1051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5605236510 

经营范围：铝锭、铝产品、镁产品、阳极碳块、碳素制品及相关产品、金属

产品、蒸压粉煤灰砖的生产销售，氧化铝的生产销售，装卸及搬运服务，仓储服

务（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山铝业持有盈达碳素和靖西天桂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天山铝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截至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096,028.32  4,198,619.69  

负债总额 2,843,395.48  2,925,627.88  

净资产 1,252,632.84  1,272,991.81  

营业收入 3,258,702.20  587,468.91  

利润总额 192,002.31  26,252.16  

净利润 150,099.82  20,037.59  

注：2019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二）公司名称：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29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 66 号 

法定代表人：吴细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098616427K 



经营范围：碳素及碳素制品、炉料制品、保温材料的生产与销售，装卸及搬

运服务，电解铝、氧化铝及其它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山铝业持有盈达碳素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盈达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截至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27,964.67 250,722.20 

负债总额 125,276.97 145,617.86 

净资产 102,687.70 105,104.34 

营业收入 148,948.73 35,648.56 

利润总额 8,186.24 2,749.99 

净利润 9,707.95 2,416.64 

注：2019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盈达碳素、靖西天桂向天山农商行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中约定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天山农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

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20,000万元），以及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相关费用。 

3、保证责任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

他融资或天山农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两

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止。 

（二）天山铝业与农发行石河子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担保范围：农发行石河子分行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

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代理费等。 

3、保证期间： 

（1）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2）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提前收回主债权

的，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向债务人或保证人发出通知确定的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3）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次日起两年。 

（4）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5） 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方式的，则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

日或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三）天山铝业与新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最

高限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即人民币贰亿元整）、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3、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为自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

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任何

一笔具体业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累计金额为 946,476.67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备考报表净资产的 75.47%。上述担保均为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之间的互相担保，不存在对本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外企业的任何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六、备查文件 

1、天山铝业董事会决议； 

2、天山铝业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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